
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

纷。韩某与刘某达成书面施工协议，刘

某在房屋建造过程中又将贴瓦这一具体

建造行为交由张某实施，故韩某与刘某、

刘某与张某之间均构成承揽合同关系。

施工协议明确，韩某对该房屋建造活动

已不再管理，且法律法规对建设低层房

屋并未进行资质限制，韩某在选任承建

方时不存在过错，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

刘某虽不直接管理贴瓦活动，但贴

瓦是建房活动的一部分，刘某应对贴瓦

的工人履行安全注意义务，因未尽安全

注意义务导致工人人身损害的，应承担

相应赔偿责任。

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张某通过组

织工人为刘某提供贴瓦劳务，以销售、贴

瓦的一条龙服务来获取报酬，故张某与

李某等工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因未提

供相应的安全保护条件，导致李某受伤，

存在一定过错，应根据过错承担责任。

原告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未在贴瓦的过程中尽到注意义务，应

承担相应责任。虽然原告等工人是由茹

某召集、由茹某分配劳务费用，但茹某和

原告等其他工人一样参与贴瓦劳务，现

有证据不能证明茹某在劳务活动中获得

额外利益，故原告李某与茹某之间不存

在劳务关系，茹某及其丈夫郭某对李某

受伤不承担赔偿责任。

近几年，小区内建筑物脱落、坠落致害事件时有发生，业主的轿车停放在小区内，却

遭遇“天外飞砖”被砸坏，业主的损失应该由谁承担？物业公司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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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

中，农村自建房

屋日渐增多，但部分村民安全意识薄弱、

施工条件简陋，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建房

者应尽到合理的定作、指示义务，选择有

施工资质的人员施工。施工承包人一定

要做好安全保护措施，筑牢安全防线。施

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应穿戴好安全设备，

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另外，建房者和

承包人还可通过购买雇主责任险来降低

事故损害赔偿风险，也可与工人商量，为

其投保意外伤害险。

核心提示

自建房工人受伤
赔偿责任谁承担

法律点拨

据《河南法治报》

“孩子归我，不要你养”这种离婚协议有效吗？
现实生活中，夫妻双方协商一致离婚通常会在离婚协议中写明财产以及孩子的归属问题，

那么“孩子归我，不需要你养”这种约定有效吗？能不能反悔呢？
核心提示

案情回顾

苏某的父亲哈某、母亲麦某因感

情不和，于2017年7月协议离婚，在离

婚协议书中约定婚生女苏某抚养权归

母亲麦某所有，父亲哈某不承担抚养

费，但享有探视权。双方办理离婚登

记后，苏某的生活费等相关费用一直

由麦某自行承担。后麦某以物价上

涨、工作不稳定、收入没保障、无力承

担其生活和学习费用等为由，于2024

年8月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县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哈某支付

抚养费及教育费。

哈某辩称：苏某就读小学，费用较

低；在离婚协议书中，自己与麦某明确

约定不支付抚养费，是双方真实意思

的表达，不违背法律规定，麦某诉求违

背诚实信用原则；麦某主张的抚养费

及教育费所依据的事实及理由不符合

法律的规定和标准。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对自

己提出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苏某

父母就苏某抚养费已达成协议的情况

下，虽然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

任何一方提出超出协议的合理要求，

但是主张抚养费给付一方应就给付的

必要性进行举证，苏某父母哈某、麦某

在民政部门已达成关于苏某抚养费的

协议，哈某不支付抚养费，是双方真实

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现双方

生活状况未发生重大变化，麦某未能

在法庭提供其存在经济困难的有效证

据，故法院判决苏某的抚养费应由麦

某负担。

法律点拨

据中国法院网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五条规定，离婚后，子女由

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

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

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一般来说，离婚协议一旦生效就不能反悔，但

是协议中约定一方不付抚养费，离婚后又反悔的，

法院考虑的因素在于：直接抚养方的经济状况、子

女 的 实 际 需 要 、客 观 市 场 经 济 、对 方 的 经 济 状 况

等。并且，离婚协议是带有人身性质的特殊协议，

在解除了夫妻双方的身份关系，改变了子女的抚

养 状 态 ，对 当 事 人 及 子 女 有 非 常 重 大 的 影 响 ，因

此，没有特殊事由不得轻易反悔。所以说，男女双

方必须审慎对待离婚协议，充分保障子女权益，避

免后患。

案情回顾

2024 年 4 月，韩某拟在自家建设房屋，

便与刘某签订施工协议，由刘某以包工包料

的方式承建房屋，总价款10.3万元，并约定

施工期间一切安全责任由刘某承担，与韩某

无关。5月17日，刘某联系张某为该工程贴

瓦，张某遂安排其丈夫郭某驾驶货车送瓦、

安排茹某组织工人贴瓦，茹某联系李某、郑

某、王某等一起贴瓦。当天下午，李某在房

屋贴瓦过程中从屋顶坠落受伤，被送往医院

治疗，共花费医疗费14 万余元。因医疗费

用赔偿问题协商未果，李某以茹某、郭某、韩

某、刘某、张某为被告，诉至河南省渑池县人

民法院。

法院审理该案后，认定原告李某自行承

担 30%的责任，被告张某承担 60%的责任，

被告刘某承担10%的责任，其余人员不承担

责任。

墙皮脱落砸坏车 业主应向谁追责？

案情回顾

张某居住在青海省西宁市某小

区，并在小区租赁了地下停车位。某

物业公司负责该小区的物业管理工

作，该小区已经交付10余年。

去年12月18日晚，社区工作人员

在小区居民微信群中发布大风预警信

息。次日下午，张某图方便，将车停放

至小区楼下的地上停车位。大风天

气，小区一栋楼的外墙保温层墙体脱

落，脱落部分墙体砸落至张某的车上，

致使车辆损坏。张某遂对受损车进行

维修。之后，因车的损失赔偿问题没

能达成一致，张某将小区物业公司起

诉至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起诉

前，张某单方面委托鉴定评估机构对

车辆贬值损失进行鉴定，物业公司未

参与此次鉴定。后经物业公司申请，

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张某的车因

保温墙掉落被砸事故造成的贬值损失

进行了鉴定。

庭审中，物业公司辩称，外墙保温

层脱落致使车受损系大风天气引发，

属于不可抗力，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

责任。

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民的

财产权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三条规

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

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

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

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

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

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涉案小区已

经交付10余年，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物

业管理人，有义务对该小区内公共部

位进行检查和维护，其疏于对楼栋的

巡视管理，除日常巡视外，未采取其

他有效防护措施应对可能发生的意

外情况，以致楼栋外墙墙体脱落砸到

张某停在小区楼下停车位的车，造成

损坏，物业公司应对此事件承担赔偿

责任。

事发时，西宁市风力达6级至7级

左右，不属于不可抗力的范围，不能免

除或减轻物业公司的赔偿责任。另

外，张某在涉案小区租赁了地下停车

位，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

己的财物具有管理和注意义务。事发

前，社区工作人员在居民微信群中发

布两次大风预警信息，但张某图方便

仍选择将车停放在地上停车位，张某

在车辆受损过程中亦存在疏忽和过

错，应减轻物业公司的赔偿责任。综

合双方的过错程度，人民法院酌定由

物业公司和张某各自承担50%车辆贬

值损失。

法律点拨

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总寨人民法庭法官宋鑫艳表

示，业主的财物如不幸在小区内被外墙墙皮脱落损坏，谁

来承担责任需要区分以下几种情况：

1.如因个别业主的原因导致墙体脱落致损，应由具

体责任人负责赔偿。如无法确定特定责任人，则该栋建

筑物的所有权人、管理者或使用人为共同赔偿义务人。

2.在楼栋交付保固期内，若墙体掉落致损，应由房产

开发企业承担责任。

3.如小区交付年限较久，超过保固期限，出现墙体脱落

现象致损，且物业公司未尽到有效监督管理职责时，物业公

司则成为承担责任的主体。物业公司对小区内公共设施负

有维护、管理责任，应当加强对公共区域的维护、保养，及时

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如排查出安全隐患，应及时通知小区

内业主，并设置警示标识、拉设警戒线、及时维修加固，做好

维修记录和档案管理，必要时可申请启用维修资金进行维

修，以防高层建筑外墙墙体脱落等事件的发生。

核心提示

据《青海法治报》


